关于做好2026届毕业生就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落实困难生就业帮扶举措，缓解困难生求职过程中的费用压力，学校将向部分2026届困难毕业生发放就业补贴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对象

2026届残疾、孤儿毕业生，以及部分其他类型困难毕业生。

二、补贴标准
按20元标准×毕业生人数核算就业补贴发放资金总额，在总额范围内，按照300元/人标准核定发放人数。

三、发放程序

（一）学生提交申请（6月5日前）。残疾、孤儿毕业生无需申请，直接发放（计入二级学院补贴发放名额），其他有需要的困难生向所在二级学院申请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审核公示（6月12日前）。二级学院根据补贴资金总额、学生困难情况、班级认定情况等综合研究，确定发放人员名单，并公示3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《2026届毕业生就业补贴发放统计表》及评选报告（包含流程、情况、结果、公示情况、是否经过党政联席会议情况等，需要经过党政两位领导签字盖章）至学生处（纸质版签字、盖章后送大学生活动中心北楼415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y@tlu.edu.cn）。
（三）及时发放资金（6月26日前）。学生处汇总、审核，报请学校研究通过后，及时办理资金发放手续，由财务处统一发放至学生银行卡账户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关注重点对象。请各二级学院重点以残疾、孤儿、原建档立卡困难家庭毕业生等群体为主，兼顾其他类型困难生需求。具体标准由各二级学院结合实际把握，但补贴对象在校期间应表现良好，遵守校纪校规，诚实守信，无违纪违法行为。
（二）把握时间节点。请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组织学生申请、审核公示、报送材料，以免延误工作进展。

（三）联合培养学院可参照此办法执行，并按照上述“发放流程”，在规定时间内向我校学生处提交相关材料，待学校研究通过后，方可发放，联合培养学生就业补贴由联合培养学院发放。
（四）严明工作纪律。请务必实事求是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对虚报、谎报、信息不实的，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

联系人：常强强，联系电话：0562-5881972。
附件：1、各二级学院毕业生就业补贴发放人数

2、2026届毕业生就业补贴发放统计表

